




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。

九、 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_2025 _年

本合同

6_

月十、 签订地点

玉林

30_日签订 。

市在 签订。

十一、 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 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_生效。

十三、 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陆 份，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发包人执叁 份，承包人执_叁 份 。

承包人： 广西华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(公章)发包人： 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人民政府 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) (签字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50900MA5PC5A36E

地 址： 玉林市玉州区麒麟里37号

邮政编码 ： 537000

法定代表人： 韦荣金

委托代理人： 蒋勤

电 话 ： 0775-2103883

传 真：
电子信箱：

广西北部湾银行玉林分行开户银行：
账 号： 805006919200001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114509020079402659
地 址 ： 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南路5号

邮政编码： 537012

法定代表人： 蓝毅

委托代理人： 龚文浩

电 话 ： 0775-2288002

传 真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 玉林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仁东信用社
账 号： 510312010119898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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